
 

 

 

一、年基准保险费 

年龄（周岁） 年基准保险费（元/人） 

0～30 50 

31～50 90 

51～55 130 

56～60 205 

61～65 405 

66～70 538 

71～75 755 

76～80 895 

81～85 1027 

86～90 1202 

91～95 1410 

96～105 1632 

上述基准保费对应的基准赔付标准如下： 

1．基准等待期：首年投保30天，续保无等待期。 

2．基准免赔额：0元。 

3．基准赔付比例： 



（1）恶性肿瘤特定药品费用保险金 

①恶性肿瘤境内上市特定药品费用保险金：100%。但若

被保险人在投保时选择以有社保身份投保，但在就诊时未按基

本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有关规定取得医疗费用补偿的，则该次

就诊的赔付比例为60% 

②恶性肿瘤临床急需进口特定药品费用保险金：100%。 

（2）特定医疗器械费用保险金：100%。 

4．基准保险金额： 

（1）恶性肿瘤特定药品费用保险金额：100万元（包含

恶性肿瘤境内上市特定药品费用保险金和恶性肿瘤临床急需

进口特定药品费用保险金）。 

（2）特定医疗器械费用保险金额：100万元。 

5．恶性肿瘤类型：包含恶性肿瘤——重度、 恶性肿瘤

——轻度、原位癌。 

二、调整系数 

当某项调整系数相关风险信息不确定时，该系数取1.0。

下表区间范围内未列明的调整系数可按线性插值法计算。 

（一）等待期调整系数 

等待期（天） 调整系数 

180 0.7 

90 0.85 

60 0.925 



30 1.0 

0 1.5 

注：本系数仅适用于首年投保，连续投保时本系数取值

为1.0。 

（二）免赔额调整系数 

免赔额（元） 调整系数 

50000 0.60 

10000 0.85 

5000 0.92 

1000 0.98 

0 1.00 

（三）赔付比例调整系数 

根据不同赔付比例对费率的差异，设置赔付比例系数，

不同给付比例对应的调整系数如下。 

赔付比例 调整系数 

100% 1.00 

90% 0.90 

80% 0.80 

70% 0.70 

60% 0.60 

50% 0.50 

40% 0.40 



30% 0.30 

25% 0.25 

（四）保险金额调整系数 

总保险金额（万元） 调整系数 

100 0.92 

200 1.00 

300 1.05 

（五）恶性肿瘤范围调整系数 

恶性肿瘤范围 调整系数 

仅包含恶性肿瘤——重度（k1） 0.65 

仅包含恶性肿瘤——轻度（k2） 0. 25 

仅包含原位癌（k3） 0 .10 

注：恶性肿瘤范围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，并在保

险单中载明，恶性肿瘤范围系数＝Σki。 

（六）药品费用范围调整系数 

恶性肿瘤特定药品费用范围 调整系数 

仅含境内上市特定药品 0.7 

仅含临床急需进口特定药品 0.3 

以上均含 1.0 

（七）特定医疗器械费用调整系数 

是否包含特定医疗器械费用保险金 调整系数 

包含 1.0 



不含 0.7 

（八）历史赔付调整系数 

根据业务来源渠道过往三年赔付率的平均水平，选择相

应的调整系数，无三年赔付率经验的，根据历史经验赔付率

确定此调整系数取值，无过往历史经验损失率的，此系数取

值为 1。 

渠道赔付率 调整系数 

30%及以下 [0.5,0.7] 

30%（不含）～60%（含） （0.7,1.0] 

60%及以上 （1.0,1.3] 

（九）核保人调整系数 

核保人根据核保标准，对被保险人的实际健康状况进行

综合评估，并根据评估结果，确定此调整系数的取值。 

风险管理水平 调整系数 

核保评估被保险人健康水平较好 [0.7,0.9] 

核保评估被保险人健康水平一般 (0.9,1.1] 

核保评估被保险人健康水平较差 (1.1,1.3] 

三、保险费计算公式 

年度总保险费＝年基准保险费×等待期调整系数×免

赔额调整系数×赔付比例调整系数×保险金额调整系数×

恶性肿瘤范围调整系数×药品费用范围调整系数×特定医

疗器械费用调整系数×历史赔付调整系数×核保人调整系



数 

各期保险费＝年度总保险费÷分期交付期数 

四、短期费率 

按照日比例法计算短期费率。 

 


